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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的备案材料：


1、企业基本情况；


2、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3、项目总投资额；


4、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





申 请





项目备案机关发现项目属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依法应实行核准管理，以及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依法应实施 审批管理、不属于本备案机关权限等情形的，应当通过安徽省项目审批在线平台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者依法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企业通过在安徽省项目审批在线平台告知备案机关











备案信息不完整的，备案机关应当及时以适当方式提醒和指导项目单位补正





符合条件的，备案机关收到告知信息即为备案





企业需要备案证明的，可以要求备案机关出具或通过安徽省项目审批在线平台打印








